
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 

高師大附中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發展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紀錄 

1、​ 開會時間：111年4月21日(星期四)12:10 

2、​ 開會地點：五樓校史室 

3、​ 主席：李金鴦校長 

4、​ 紀錄：林怡君組長 

5、​ 出席人員：請見簽到表 

6、​ 工作報告： 
1、​ 111學年度國中課程計畫撰寫暨審查重點，已於111年03月03日國中教務主任會議公布

，本校由顏嘉珍老師代表與會，今日會議將由嘉珍老師說明相關注意事項與重要校內

作業期程，請各位國中部夥伴能確實配合執行。 
2、​ 依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三次課發會討論決議，110學年度將開設每週4天之第8節課後

輔導課，協助學生規劃國中教育會考之複習課程。 
3、​ 請國文、英語、數學、理化、生物、歷史、地理、公民各撰寫1個學期之彈性課程計畫，作

為填報111學年度課程計畫之內容。 
4、​ 4月21日上午接受教育局國中正常化訪視，需要訪談學生有關國一、國二彈性課程實施

現況，由委員抽籤訪談學生，感謝師長協助。 
5、​ 教育部因應《國家語言發展法》第9條第2項規定：「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於國民基本教育

各階段，將國家語言列為部定課程」，國家教育研究院啟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相關課

程綱要修訂工作，以落實《國家語言發展法》之內涵與精神。國民中學階段本土語文/臺
灣手語列為七、八年級之部定課程，每週一節課，學生選擇其中一項語別進行學習，並

由學校調查學生實際需求與意願開課。 
 

7、​ 提案討論： 
1、​ 案由一：111學年度課程是否實施領域分科教學，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 
（1）​依《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綱要》規範：「第四學習階段之自然科學、社

會、藝術、綜合活動、健康與體育等領域，均含數個科目，除實施領域教學外，經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亦得實施分科教學，同時可在不同年級彈性修習

不同科目，不必每個科目在每學期都修習，以減少每學期所修習的科目數量，但

領域學習總節數應維持，不得減少。」據此，國民中學階段在領域課程架構下，得

依學校實際條件，彈性採取分科或領域教學，並透過適當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安

排，強化領域課程統整與學生學習應用。 
（2）​本校數學領域擬採領域教學；其他領域皆採分科教學。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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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目 領域類別 擬採方式 
1 語文 █分科教學 □領域教學 
2 數學 □分科教學 █領域教學 
3 社會 █分科教學 □領域教學 
4 自然科學 █分科教學 □領域教學 
5 藝術 █分科教學 □領域教學 
6 綜合活動 █分科教學 □領域教學 
7 科技 █分科教學 □領域教學 
8 健康與體育 █分科教學 □領域教學 

 
2、​ 案由二：111學年度各年級各領域/科目及各彈性學習課程名稱與節數一覽表，請討

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 

（1）​ 本校110學年度各年級各領域/科目及各彈性學習課程名稱與節數一覽表，請委員

參考 

國一 班會(1) 社團(1) 生活素養(2) 西洋棋(1) 選修課程(1)  

國二 班會(1) 社團(1) 自然科學探

究(1) 
社會議題探討

(1) 
團體合作技巧

培力(1) 
雙語課程

(1) 

國

三 上 
班會(1) 社團(1) 

多元面向英

文閱讀(1) 經濟與生活(1) 文化地理(1) 科學素養

(1) 
國

三 下 閱讀素養(1) 數學素養(1) 世界史觀(1) 生活科學

(1) 
 
（2）​ 111學年度各年級各領域/科目及各彈性學習課程名稱與節數一覽表，如下：     

1.國一彈性課程：需加入本土語課程一堂，討論相關調整： 
方案一：刪除上下學期「選修課程」 
方案二：刪除上下學期「西洋棋課程」 
方案三：上學期開設「西洋棋」課程，下學期開設「選修課程」（包含一班「進階西洋

棋」、其餘視情況開設。） 
2.國二彈性課程：今年尚未加入本土語課程，明年將加入本土語課程一堂。 
3.國三彈性課程：「經濟與生活」、「世界史觀」是否開設？「生活科學」、「數學素養」是

否增為上下學期開課？ 
 

    決  議：表決通過—方案三(表決票數0:0:24)，其他彈性課程決議如下表。 
 

國一 上 
班會(1) 社團(1) 生活素養(2) 

西洋棋(1) 本土語(1) 

國一 下 選修課程(1) 本土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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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二 班會(1) 社團(1) 自然科學探

究(1) 
社會議題探討/
英語動滋動(1) 

團體合作技

巧培力(1) 雙語課程(1) 

國三 班會(1) 社團(1) 
多元面向英文

閱讀/生活科學

(1) 
數學素養(1) 

閱讀素養/ 
文化地理 

(1) 
科學素養(1) 

 
 

3、​    案由三：111學年度各年級各領域/科目及各彈性學習課程/節數之課程計畫（含重要

宣導或法定議題融入）（如附件），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 

（1）​ 學校課程計畫應由學校教師及行政人員共同擬定，並提交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審定。 
（2）​ 各年級各領域/科目及各彈性學習課程/節數課程計畫，如附件参-1。 
（3）​ 重要宣導或法律規定教育議題（法定議題)融入課程規劃檢核表，如附件参-2。其

中「1.生涯發展教育（含職業試探、生涯規劃教育）」項所列之融入領域，須與辦理

「生涯發展教育諮詢輔導」指標「二、課程規劃與教學活動」之「1.課程計畫及教師

檢核」、「2.融入課程教學」所需檢附「教師檢核表」及「教案與學習成果」等領域類

別一致。 
    決  議：照案通過。 
 
     

4、​ 案由四：本校110學年度課程總體架構效果評鑑（總結性），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

處） 
    說　明： 

（1）​ 課程總體架構效果評鑑表匯集各年級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之效果評鑑 
表資料，再由課發會委員討論、彙整意見，共同填寫一份。 

（2）​ 檢附各彈性學習課程及各領域學習課程效果評鑑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  
 

5、​ 案由五：本校111學年度「課程評鑑規劃」暨「課程總體架構設計評鑑」，請討論。（提案

單位：教務處） 
    說　明：檢附本校111年度「課程評鑑規劃（含111學年度課程評鑑計畫及相關表件）」暨「課程

總體架構設計評鑑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 
 

6、​ 案由六：本校111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開辦計畫書，請討論。（提案單位：輔導室） 
    說　明：依據（一）國民教育法第七條之一及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十條第一款規定。 （二）國

民中學技藝教育實施辦法。（三）高雄市110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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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本校111年度「國中技藝教育開辦計畫書」。 

    決  議：照案通過。 
 
 
 
 
 
   註： 
一、各課程計畫均須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定。 
二、上述提案視各校課程發展實務運作所需，依序於第二學期各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其他

提案則視各校需求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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